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之一、第三十二條 

修正總說明 

我國統一發票制度源起於四十年實施「臺灣省營利事業統一發貨票

辦法」及「臺灣省統一發貨票給獎暫行辦法」，「統一發票使用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於六十九年九月二十日訂定發布，配合實施加值型營業

稅制度，七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全文，嗣歷經十次修正，最近

一次修正於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布。茲為擴大推動公用事業使

用統一發票及賦予稽徵機關停止或管制營業人購買統一發票之法據，俾

維護民眾權益並避免爭議，爰修正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之一及第三十

二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刪除公用事業經營本業部分得免開統一發票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四條） 

二、 增訂稽徵機關停止或管制營業人購買統一發票之事由及解除管制

事由。（修正條文第五條之一） 

三、 定明本次修正條文除第四條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外，自發布

日施行。（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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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之一、第三十二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合於下列規定之

一者，得免用或免開統一

發票： 

一、小規模營業人。 
二、依法取得從事按摩資

格之視覺功能障礙
者經營，且全部由視

覺功能障礙者提供
按摩勞務之按摩業。 

三、計程車業及其他交通
運輸事業客票收入
部分。 

四、依法設立之免稅商店
及離島免稅購物商
店。 

五、供應之農田灌溉用
水。 

六、醫院、診所、療養院
提供之醫療勞務、藥

品、病房之住宿及膳
食。 

七、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
設立之社會福利團
體、機構及勞工團
體，提供之社會福利
勞務及政府委託代
辦之社會福利勞務。 

八、學校、幼稚園及其他
教育文化機構提供
之教育勞務，及政府
委託代辦之文化勞
務。 

九、職業學校不對外營業
之實習商店。 

十、政府機關、公營事業
及社會團體依有關
法令組設經營，不對
外營業之員工福利
機構。 

十一、監獄工廠及其作業

第四條  合於下列規定之

一者，得免用或免開統一

發票： 

一、小規模營業人。 
二、依法取得從事按摩資

格之視覺功能障礙
者經營，且全部由視

覺功能障礙者提供
按摩勞務之按摩業。 

三、計程車業及其他交通
運輸事業客票收入
部分。 

四、依法設立之免稅商店
及離島免稅購物商
店。 

五、供應之農田灌溉用
水。 

六、醫院、診所、療養院
提供之醫療勞務、藥

品、病房之住宿及膳
食。 

七、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
設立之社會福利團
體、機構及勞工團
體，提供之社會福利
勞務及政府委託代
辦之社會福利勞務。 

八、學校、幼稚園及其他
教育文化機構提供
之教育勞務，及政府
委託代辦之文化勞
務。 

九、職業學校不對外營業
之實習商店。 

十、政府機關、公營事業
及社會團體依有關
法令組設經營，不對
外營業之員工福利
機構。 

十一、監獄工廠及其作業

一、 為擴大推動使用統一

發票，保障民眾權益，

爰刪除第十四款公用

事業經營本業部分得

免開統一發票之規定。 

二、 第二十五款酌作文字

修正，以資明確。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G034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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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售賣所。 

十二、郵政、電信機關依
法經營之業務及
政府核定代辦之
業務，政府專賣事
業 銷 售 之 專 賣
品。但經營本業以
外之部分，不包括
在內。 

十三、經核准登記之攤
販。 

十四、(刪除) 
十五、理髮業及沐浴業。 
十六、按查定課徵之特種

飲食業。 
十七、依法登記之報社、

雜誌社、通訊社、
電視臺及廣播電
臺銷售其本事業
之報紙、出版品、
通訊稿、廣告、節
目播映、節目播
出。但報社銷售之
廣告及電視臺之
廣告播映，不包括
在內。 

十八、代銷印花稅票或郵
票之勞務。 

十九、合作社、農會、漁
會、工會、商業
會、工業會依法經
營銷售與社員、會
員之貨物或勞務
及政府委託其代
辦之業務。 

二十、各級政府發行之債
券及依法應課徵
證券交易稅之證

券。 
二十一、各級政府機關標

售賸餘或廢棄之
物資。 

二十二、法院、海關及其
他機關拍賣沒入
或查封之財產、
貨物或抵押品。 

成品售賣所。 

十二、郵政、電信機關依
法經營之業務及
政府核定代辦之
業務，政府專賣事
業 銷 售 之 專 賣
品。但經營本業以
外之部分，不包括
在內。 

十三、經核准登記之攤
販。 

十四、公用事業。但經營
本 業 以 外 之 部
分，不包括在內。 

十五、理髮業及沐浴業。 
十六、按查定課徵之特種

飲食業。 
十七、依法登記之報社、

雜誌社、通訊社、
電視臺及廣播電
臺銷售其本事業
之報紙、出版品、
通訊稿、廣告、節
目播映、節目播
出。但報社銷售之
廣告及電視臺之

廣告播映，不包括
在內。 

十八、代銷印花稅票或郵
票之勞務。 

十九、合作社、農會、漁
會、工會、商業
會、工業會依法經
營銷售與社員、會
員之貨物或勞務
及政府委託其代
辦之業務。 

二十、各級政府發行之債

券及依法應課徵
證券交易稅之證
券。 

二十一、各級政府機關標
售賸餘或廢棄之
物資。 

二十二、法院、海關及其
他機關拍賣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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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銀行業。 

二十四、保險業。 
二十五、信託投資業、證

券業、期貨業及
票券業。 

二十六、典當業之利息收
入及典物孳生之
租金。 

二十七、娛樂業之門票收
入、說書場、遊
藝場、撞球場、
桌球場、釣魚場
及兒童樂園等收
入。 

二十八、外國國際運輸事
業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
所，而由代理人
收取自國外載運
客貨進入中華民
國境內之運費收
入。 

二十九、營業人取得之賠
償收入。 

三十、依法組織之慈善救
濟事業標售或義賣

之貨物與舉辦之義
演，其收入除支付
標售、義賣及義演
之必要費用外，全
部供作該事業本身
之用者。 

三十一、經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之學術、科
技研究機構提供
之研究勞務。 

三十二、農產品批發市場
之承銷人。 

三十三、營業人外銷貨
物、與外銷有
關之勞務或在
國內提供而在
國外使用之勞
務。 

三十四、保稅區營業人銷
售與課稅區營

或查封之財產、

貨物或抵押品。 
二十三、銀行業。 
二十四、保險業。 
二十五、信託投資業、證

券業、期貨業及
短期票券業。 

二十六、典當業之利息收
入及典物孳生之
租金。 

二十七、娛樂業之門票收
入、說書場、遊
藝場、撞球場、
桌球場、釣魚場

及兒童樂園等收
入。 

二十八、外國國際運輸事
業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
所，而由代理人
收取自國外載運
客貨進入中華民
國境內之運費收
入。 

二十九、營業人取得之賠
償收入。 

三十、依法組織之慈善救
濟事業標售或義賣
之貨物與舉辦之義
演，其收入除支付
標售、義賣及義演
之必要費用外，全
部供作該事業本身
之用者。 

三十一、經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之學術、科
技研究機構提供
之研究勞務。 

三十二、農產品批發市場
之承銷人。 

三十三、營業人外銷貨
物、與外銷有
關之勞務或在
國內提供而在
國外使用之勞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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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未輸往課

稅區而直接出
口之貨物。 

三十五、其他經財政部核
定免用或免開
統一發票者。 

三十四、保稅區營業人銷

售與課稅區營
業人未輸往課
稅區而直接出
口之貨物。 

三十五、其他經財政部核
定免用或免開
統一發票者。 

第五條之一  營業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

機關應停止其購買統一

發票： 

一、開立不實統一發票。 

二、擅自歇業他遷不明。 

三、暫停營業或註銷營業

登記。 

四、遷移營業地址至其他

地區國稅局轄區。 

五、受停止營業處分。 

六、登記之營業地址，無

對外銷售貨物或勞

務。 

七、已變更統一編號，以

原統一編號購買統一

發票。 

八、變更課稅方式為依本

法第四十條規定查定

課徵。 

      營業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

管制其購買統一發票： 

一、涉嫌開立不實統一發

票。 

二、無進貨事實虛報進項

稅額。 

三、新設立或遷移營業地

址，營業情形不明。 

四、遷移營業地址未辦理

變更登記。 

五、逾期未申報銷售額、

應納或溢付營業稅

額。 

六、滯欠營業稅未繳清。 

七、註銷營業登記後銷售

餘存之貨物或勞務。 

 一、 本條新增。 

二、 現行稽徵機關係依據

營業稅稽徵作業手冊

規定辦理統一發票之

發售管制(含停購、限

量管制及按月核章)作

業，考量管制營業人購

買統一發票影響其營

業權利至鉅，且實務上

產生諸多爭議，為期明

確，爰增訂本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賦予稽

徵機關停止或管制營

業人購買統一發票法

據。 

三、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

事由消滅時，應得由營

業人申請或主管稽徵

機關自行解除管制，以

利營業人購買統一發

票，爰於第三項明定。 



 5 

八、函查未補正、其他有

違反法令規定或顯著

異常情事者。 

      前二項停止或管制

購買統一發票事由消滅

時，得視原列管情形，由

營業人申請或主管稽徵

機關查明後解除其管制。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

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三月十六日發布修正之

本辦法第九條、第十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一

條自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四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六月二十六日發布修正

之本辦法第四條、第九

條、第十條、第十五條之

一、第二十條、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

四條及第二十六條自中

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一

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發布修正

之本辦法第三十一條自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修

正發布之第三十一條自

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修

正發布之第四條、第九

條、第十五條之一自發布

日施行。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一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七月

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三月十六日發布修正之

本辦法第九條、第十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一

條自中華民國八十二年

四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六月二十六日發布修正

之本辦法第四條、第九

條、第十條、第十五條之

一、第二十條、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

四條及第二十六條自中

華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一

日施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

六月二十九日發布修正

之本辦法第三十一條自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

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修

正發布之第三十一條自

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修

正發布之第四條、第九

條、第十五條之一自發布

日施行。 

一、 第一項至第十一項未

修正。 

二、為利徵納雙方遵循，並

兼顧實務需求，增訂第

十二項，定明本次修正

條文，除第四條於一百

零五年一月一日外，自

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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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修

正發布之第七條及第八

條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年五月十二日修正發

布之條文，自一百年四月

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ㄧ

百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除第七

條施行日期由財政部定

之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

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三月九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除第四條自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

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修

正發布之第七條及第八

條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年五月十二日修正發

布之條文，自一百年四月

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ㄧ

百零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除第七

條施行日期由財政部定

之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

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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